物理系所暨光電所Linux伺服器帳號使用規範

帳號申請

1.教職員帳號：

教職員或參與計劃之相關人員，須填寫帳號申請表，交由帳號管理人員建立帳號後即可使用。
2.實驗室帳號：
實驗室負責人可申請實驗室帳號，須填寫帳號申請表，交由帳號管理人員建立帳號後即可使用，且該帳號須於每學期做一次帳號使用確認。

3.學生帳號：
系所新生入學或轉入時，於學校註冊組將學生個人資料送達本系所後，新生可自行上網申請建立一個帳號，這個帳號提供學生在校期間之E-mail及網頁空間功能，新生可上網至http://www.phys.ncku.edu.tw/AccountOpen.txt閱讀相關說明，透過申請網頁，輸入身份証字號、生日..等等個人基本資料，完成申請手續後，此帳號可立即啟用。核可之帳號,可使用至畢業、轉系、轉學、休學或退學為止。

帳號使用注意事項
1.遵循教育部頒布之「校園網路使用規範」
(http://140.111.1.192/moecc/tanet/tan-intro/campus-netuse.htm)。
2.帳號所有人不得利用該帳號從事營利、破壞系統安全、放置違反著作權之檔案並蓄意散佈或擾亂他人等不當行為,若經發現,除永久停止帳號使用外,得交由本系電算委員會處理，若情節重大時，得由本系電算委員會轉呈系務會議裁決處理.
3.帳號所有人須對帳號善盡保管之責,包括:
(1)牢記並定期更改密碼以防止被盜用。
(2)禁止與他人交換帳號使用,或借與他人使用。若因未善盡保管之責而造成注意事項第一項所言之不當行為,則停止帳號並交由本系電算委員會裁決處理。
帳號停用規定
為避免使用者因久不使用帳號,而發生帳號被盜用,影響系統安全,使用者若長期不用帳號,請申請停用。
